
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112年11月2日
台內消字第1120826580號

 

主　　旨：預告訂定「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作業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內政部。

二、訂定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12條第1項。

三、「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作業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moi.gov.tw）。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2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內政部消防署

（二）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6樓

（三）電話：02-81959223

（四）傳真：02-89114268

（五）電子郵件：thfd004@mail.thfd.gov.tw

五、本案規範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業務

之內容、程序、方式、基準、紀錄或報告書之製作、應檢附之資料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因應消防設備人員法通過公布施行後，為使其規範能即時銜

接，有縮短預告期間之必要，依內政部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辦理預告

作業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預告期間為20日。

部　　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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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作業辦法草案
總說明 

消防設備人員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公

布施行，其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消防設備人員應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執行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業務；其執行業務

之內容、程序、方式、基準、紀錄或報告書之製作、應檢附之資料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為完備消防安全設備設

計、監造、測試及檢修規範事項，俾利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爰擬具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草

案，共計十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之工作項目。（草案第

二條） 

二、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前，應先辦理簽名及執業圖記樣式之登記。

（草案第三條） 

三、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應與委託人簽訂委託書。（草案第四條） 

四、 同一執業機構或同一消防設備人員，不得執行同一案件之消防安全

設備監造及測試業務。（草案第五條） 

五、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人員受委託設計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以下簡稱

圖說)，應符合法令規定及發揮功能，並使施工廠商可按圖施工。（草

案第六條） 

六、 消防安全設備監造人員應於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前訂定監造計畫，送

請委託人核定及監造計畫製作綱要應包含之事項。(草案第七條） 

七、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監造、測試、檢修業務，應依據之監造規定、測

試方法、判定要領與檢修基準，與尚未公告前之測試或檢修依據及

填報規定。(草案第八條） 

八、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業務，其圖說、紀錄、

測試報告書及檢修報告書之製作規定。(草案第九條） 

九、 消防設備人員應親自執行業務，並配合主管機關會同辦理圖說審查

及竣工查驗工作事宜。(草案第十條） 

十、 消防設備人員除應由本人親自簽署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及檢修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207期　　20231102　　內政篇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207期　　20231102　　內政篇



 

 

報告書外，並應加蓋執業圖記；二名以上之消防設備人員共同執行

業務者，應分別註明各自負責之範圍。(草案第十一條） 

十一、 消防設備人員對於所製作完成之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與檢修

報告書，應盡保密與妥善保管責任及保存年限規定。(草案第十二

條） 

十二、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檢修業務應

檢附之資料規定。(草案第十三條） 

十三、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案件有數量異常、降低品質時，主管機關應加

強業務查核。(草案第十四條） 

十四、 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人員與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

裝置、檢修人員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草案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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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作業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消防設備人員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消防安全設備設

計、監造、測試及檢修，指消防法施行

細則第○條各款所定工作項目。 

按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依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安全

設備，其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

之；其測試、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

設備士為之；消防法施行細則第○條並明

定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

之工作項目，爰明定本辦法所稱消防安全

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指消防法

施行細則第○條各款所定工作項目，以資

明確。 

第三條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應先向

執業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辦理簽名及執業圖記樣式之登記；其

有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十五

日內，向執業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其簽名與執業圖

記具有執行業務之代表性與辨識性，為避

免因偽造簽名、執業圖記，而產生執業疑

慮，爰參考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三條

規定，明定消防設備人員應先向執業機構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簽名

及執業圖記樣式之登記；有變更者，應自

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十五日內，辦理變更登

記。 

第四條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消防安全設

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業務時，應

與委託人簽訂書面契約。      

為明確委託範圍及項目、雙方權利義務等

事宜及確保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品質，參考

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

則第十一條規定，明定消防設備人員執行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業務時，

應與委託人簽訂委託書；至委託人樣態，

依工程實務執行或承攬、發包樣態，包括

起造人、建築物之設計人、監造人、工程

技術服務廠商或管理權人等，由雙方依實

務執行樣態及分工權責簽訂書面契約。 

第五條  同一案件消防安全設備之監造

及測試，不得由同一執業機構或同一 

消防設備人員為之。 

      消防安全設備為滅火器、標示設備

一、 考量消防安全設備工程之施作應受

各級監督、品管，以達到品質效果，

不應有監督、測試為同一人之情事，

爰於第一項明定辦理同一案件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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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緊急照明燈等非系統式設備者，不受

前項規定之限制。 

安全設備之監造、測試，不得由同一

執業機構或同一消防設備人員為之

為之。至第一項所稱同一案件指同一

建築物或場所於新建、增建、改建、

變更用途、室內裝修等案件執行時，

其消防安全設備自設計規劃、圖說審

查、施工、監造、測試及竣工查驗等

一系列過程之案件。 

二、 考量部分消防安全設備較為普遍及

簡易，為避免業主需委託不同消防設

備人員執行業務，增加成本負擔，爰

於第二項明定消防安全設備為滅火

器、標示設備或緊急照明燈等非系統

式消防安全設備者，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 

第六條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人員受委託

設計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以下簡稱圖

說)，應合於消防法、各類場所消防安

全設備設置標準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

定；其設計內容，應使消防安全設備合

於功能，並使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廠商可

按圖施工。 

按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授權訂定之各類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得使消防安

全設備設計人員據以依照設計建築物或

場所之用途、高度、樓層、面積、開口條

件等檢討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爰參考建

築師法第十七條規定，明定消防安全設備

設計人員受委託設計之消防安全設備圖

說(以下簡稱圖說)，應合於消防有關法令

之規定；又其設計內容應明確可行，以發

揮各項消防安全設備之滅火、警報、避難

逃生或因應搶救需求等功能，並使消防安

全設備施工廠商可按圖施工。 

第七條  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前，消防安全

設備監造人員應訂定監造計畫，送請委

託人核定。但消防安全設備為滅火器、

標示設備或緊急照明燈等非系統式設

備者，得免訂定監造計畫。 

前項監造計畫，其製作綱要應包含

監造範圍、監造組織與權責分工、品質

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施工計畫審查作業

程序、材料設備抽驗程序與標準、設備

功能運轉測試抽驗程序與標準、施工抽

一、 為有效落實消防安全設備之監造工

作，及時發現消防安全設備施工過程

中可能之未按圖施作、施作錯誤、材

質不符等情況，避免後續竣工無法查

驗埋管等設置狀況或施工錯誤，影響

完工日程及成本，第一項明定消防安

全設備監造人員應於消防安全設備

施工前訂定監造計畫，送請委託人核

定，另考量監造之消防安全設備為滅

火器、標示設備或緊急照明燈等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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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程序與標準、品質稽核及文件紀錄管

理系統。 

統式設備者，其工程施作過程較為簡

易，爰於後段明定免訂定監造計畫之

但書規定。 

二、 監造計畫之內容參考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公布之監造計畫與品質計

畫內容，第二項明定監造計畫製作綱

要應包含監造範圍等事項。 

第八條  消防安全設備監造人員應依所

訂定之監造計畫，執行消防安全設備監

造及填寫記錄。 

      消防安全設備測試人員應依消防

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測試方法及判定

要領之規定，執行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

驗之測試及填寫測試報告書。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員應依據消

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

之規定，執行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及填

寫檢查表。 

依消防法第六條第三項或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三條規定

核准或認可之消防安全設備，尚未公告

該項消防安全設備之測試方法、判定要

領與檢修基準者，消防設備人員應依申

請核准或認可時提具之測試、檢修方法

與表格執行測試及檢修。 

一、 自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消防法修正

建立消防設備人員制度，逐步推動與

落實消防安全設備之圖說設計與監

造作業、竣工查驗、測試、檢修及申

報作業，並已訂定許多相關規範據以

執行。第一項規範消防設備人員執行

監造業務應依所訂定之監造計畫辦

理監造事項；至消防安全設備之測試

及檢修工作，需有相關技術性之細節

規範或基準，據以依循測試或檢查，

並判斷結果，從而製作測試報告書或

檢修報告書，爰於第二項明定消防安

全設備測試人員應依消防安全設備

測試報告書測試方法及判定要領相

關規定，執行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

之測試；第三項明定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人員應依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

修項目檢修基準相關規定，執行消防

安全設備之檢修。 

二、 考量消防安全設備常隨時代與科技

進步，而予以研發與發展，並經核准

或認可使用，因涉及新設備、新技術

之消防安全設備，尚未公告該項消防

安全設備之測試方法及判定要領、檢

修基準，恐導致消防設備人員無從依

循執行測試及檢修業務，爰於第四項

明定消防設備人員得依該設備送審

提經內政部審核認可通過之測試、檢

修方法與表格進行測試及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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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消防安全設

備之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業務，其

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及檢修報告書

之製作，規定如下： 

一、圖說：由消防安全設備設計人員依

滅火設備、警報設備、避難逃生設

備、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全

設備等依序繪製；圖說標示記號，

應依消防或建築等圖示範例註記。 

二、紀錄：消防安全設備監造人員應依

訂定之監造計畫執行監造事宜，依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規定設置之耐燃保護、耐熱保護措

施、系統式設備等之配管，於實施

施工、加壓試驗及配合建築物樓地

板、樑、柱、牆施工須預埋消防管

線時，應製作紀錄，並一併拍照建

檔存證，供消防機關查核。 

三、測試報告書：由消防安全設備測試

人員依滅火設備、警報設備、避難

逃生設備、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

備、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消

防安全設備等依序製表，並確認各

項消防安全設備之外觀、性能及綜

合試驗符合規定。 

四、檢修報告書：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

員所附各種設備檢查表應註明檢

修項目之種別、容量及檢修使用設

備器具之名稱、型式、檢驗或校準

日期。有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

者，應清楚載明其不良狀況情形、

位置及處置措施。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消防安全設備之設

計、監造、測試及檢修業務，依其從事之

業務範圍，於執行設計業務時，應製作圖

說；於執行監造業務時，應製作紀錄；於

執行測試業務時，應製作測試報告書；於

執行檢修業務時，應製作檢修報告書，爰

於第一款至第四款分別明定消防設備人

員於製作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或檢修

報告書時，應遵循之事項，俾利消防設備

人員執行。 

第十條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時，應親

自為之，並就本人或於本人監督下完成

之工作簽署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或

檢修報告書。其涉及現場作業者，消防

設備人員應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測

一、 為落實消防設備人員親自執業，並考

量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時，可能有

相關之助手協助，參考技師法第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第一項明定消防設備

人員執行業務時，應親自為之，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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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檢修後，始得為之。 

消防設備人員簽署圖說、紀錄、測

試報告書或檢修報告書，應依本法、消

防法及建築法等相關規定，接受主管機

關查核及配合親自出席說明報告。 

本人或於本人監督下完成之工作簽

署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或檢修報

告書，以落實執行各項權責；另如有

涉及現場作業之情形，消防設備人員

應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測試、檢修

後，始得簽署圖說、紀錄、測試報告

書或檢修報告書。 

二、 消防設備人員簽署圖說、紀錄、測試

報告書或檢修報告書，應依消防法第

九條、第十條、建築法第七十六條及

消防設備人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十三條等相關規定，接受主管機關圖

說審查、竣工查驗、檢修申報複查及

配合業務檢查或報告等工作，爰於第

二項明定消防設備人員簽署圖說、紀

錄、測試報告書或檢修報告書，應依

本法、消防法及建築法等相關規定，

接受主管機關查核及配合親自出席

說明報告。 

第十一條  消防設備人員簽署圖說、紀

錄、測試報告書或檢修報告書，除應依

前條第一項規定由本人簽署外，並應加

蓋執業圖記，其簽署及加蓋執業圖記方

式如下：  

一、圖說：於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申

請書、圖說首頁簽署及加蓋執業圖

記，圖說中每頁設計圖加蓋執業圖

記。 

二、紀錄：於所訂監造計畫中之紀錄、

表單文件簽署及加蓋執業圖記。 

三、測試報告書：於消防安全設備查驗

申請書、各種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

告書首頁簽署及加蓋執業圖記。 

四、檢修報告書：於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報告書、各種消防安全設備檢查表

首頁簽署及加蓋執業圖記。 

由二名以上之消防設備人員執行

一、 為落實消防設備人員親自執業及對

製作之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或檢

修報告書簽證負責，爰參考公共工程

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十條規定，於第

一項明定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製

作之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或檢修

報告書等相關資料，於查核確實及符

合規定後，應由消防設備人員本人簽

署，並加蓋執業圖記。第一款至第四

款明定相關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

或檢修報告書之簽署及加蓋執業圖

記位置，以利消防設備人員遵循，另

執行業務時如有其他檢附之消防相

關計算書或消防安全設備附件資

料，消防設備人員亦應於相關文件上

加蓋執業圖記，以資明確為其本人親

自執業，落實執行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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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者，其共同製作之圖說、紀錄、測

試報告書或檢修報告書，由該等消防設

備人員共同簽署並加蓋執業圖記外，應

分別註明各自負責之範圍。       

二、 考量從事消防安全設備相關業務，可

能涉及消防設備人員之個人專業知

識、能力或工作權責，因此可能有二

名以上之消防設備人員共同執行業

務，並共同製作圖說、紀錄、測試報

告書或檢修報告書，爰於第二項明定

共同製作之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

或檢修報告書，須由該等消防設備人

員共同簽署並加蓋執業圖記，另為釐

清及確認各自權責範圍，並應分別註

明各自負責之範圍。 

第十二條  消防設備人員對於所製作完

成之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與檢修報

告書，應盡保密及妥善保管之責任，並

應自提出之日起，至少保存六年；其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規

定受聘執行業務者，由執業機構負責保

管。 

消防設備人員對於執行業務所製作完成

之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與檢修報告

書，應盡保密及妥善保管之責任，爰參考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十三條規

定及考量執業執照有效期限為六年，明定

至少保存六年；消防設備人員如係受聘執

行業務者，由執業機構負責保管。 

第十三條  消防設備人員受託辦理消防

安全設備設計、監造及測試業務，應檢

附相關圖說、紀錄、測試報告書、安裝

施工測試佐證資料及執業證明等文

件，供起造人申請辦理圖說審查、竣工

查驗作業。 

      消防設備人員受託辦理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業務，應檢附檢修報告書、各

該消防安全設備之種類與數量表、配置

平面圖及執業證明等文件，供管理權人

申請辦理檢修申報作業。 

一、 現行消防機關依消防法第十條辦理

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時，起

造人須填具申請書，檢附建築、消防

圖說、建造執照申請書、消防安全設

備概要表、相關證明文件資料等，向

當地消防機關提出；消防機關依建築

法第七十六條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

設備之竣工查驗作業時，起造人填具

申請書，檢附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

書（應由消防安全設備測試人於各項

設備施工完成後依報告書內項目實

際測試其性能，並填寫其測試結

果）、安裝施工測試佐證資料及電子

檔光碟、證明文件（含審核認可書

等）、使用執照申請書、原審訖之消

防圖說等，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出，於

第一項明定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消防

安全設備設計、監造及測試業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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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審查、竣工查驗時應檢附之資

料，俾供起造人申請辦理圖說審查、

竣工查驗作業。 

二、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時，應將檢修報告書、各該消防安

全設備之種類與數量表、配置平面圖

（圖面標註尺寸與面積）、檢修人員

或檢修機構證明文件影本等文件，提

供予管理權人辦理申報事宜，於第二

項明定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業務，於檢修申報時應檢附

之資料，俾供管理權人申請辦理檢修

申報作業。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發現消防設備人員

執行案件數量異常，有降低品質之虞

時，應加強該人員之業務查核。 

中央主管機關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依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之案件數、場

所面積與高度、消防安全設備種類與數

量、工時及交通時程等面向，綜合評估消

防設備人員是否有執行案件數量異常情

形，爰參考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

十六條規定，明定消防設備人員之執行案

件數量有異常時，主管機關應加強該人員

之業務查核。 

第十五條  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

試、檢修者，包括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

備設計、監造人員與暫行從事消防安全

設備裝置、檢修人員；其執行設計、監

造、測試、檢修業務之內容、程序、方

式、基準、紀錄或報告書之製作、應檢

附之資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準用本辦

法規定辦理。 

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前段規定，消防安

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與檢修，得由

現有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術士

暫行為之，故目前實務上可執行消防安全

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與檢修業務者，

除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外，亦包括暫

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人員及暫

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裝置、檢修人員。另

依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依消防法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

造、測試、檢修者，準用本法第五條至第

十八條及第四十八條規定，爰於本條明定

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

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檢修者，其

執行設計、監造、測試、檢修業務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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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方式、基準、紀錄或報告書之製作、

應檢附之資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準用本

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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